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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

长沙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于2010年开工建设，已于 2016 年6月开通试运营。该线路采用B型车6辆编组，DC1500V架空接触网供电，设计速度为8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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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沙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走向示意图
1.既有桥梁概况

长沙轨道1号线一期工程由中信广场地下站往南延伸，在环保大道位置由路基过渡到高架桥，桥梁沿芙蓉大道绿化带向南延伸至尚双塘高架站。

本区间桥梁高架孔跨布置如下：2-30m简支箱梁+1-25m 简支箱梁+3-30m简支箱梁+4-25m简支箱梁+5-30简支箱梁+5-30m 简支箱梁+4-30m简支箱梁+1-25m简支箱梁+1-（30+45+30）m连续梁+1-（30+30+30）道岔连续梁，高架桥全长921.32m。（30+45+30）m 双线连续梁跨越环保二干道立交路口，该路口紧挨尚双塘高架站，为满足道路净空及行车顺畅要求采用主跨 45m 连续梁。
2.既有接触网概况

1号线既有接触网高架区间采用柔性接触网，其中导线组成为双接触线（2×CTA150）+双承力索（2×TJ150）+架空地线（1×TJ120）。
柔性接触网安装断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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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既有接触网安装断面图
3.项目地点

项目位于长沙市轨道1号线一期工程中信广场至尚双塘区间，该区间由中信广场地下站往南延伸，在环保大道位置由路基过渡到高架桥，高架桥沿芙蓉大道绿化带向南延伸至尚双塘高架站，本次拟加装全封闭式声屏障的区间里程暂定为右线YDK32+520~YDK32+770（含对应区域的左线范围）高架区间（具体实施里程以审查后的设计图纸为准）。
总投资

人民币2259.42万元（最终以发改部门批复的投资估算为准）。
招标范围

本次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2022年中信广场至尚双塘区间加装全封闭式声屏障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工程设计项目招标范围为既有直立式声屏障的拆除工程，全封闭式声屏障的加装工程，受声屏障施工影响导致的设备设施（如接触网等）调整、拆除及恢复工程，以及满足线路正常运营及全封闭声屏障正常使用的其他工程。
本项目工作内容为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2022年中信广场至尚双塘区间加装全封闭式声屏障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工程设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设计、工程可行性研究（含估算编制）、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含详细工程量清单和工程预算编制）、对工程影响范围内的原桥梁结构、设施设备进行现状调查及评估、以及相关后续服务(包括设备招标用户需求书编制、施工及设备材料采购招标配合服务、工程变更、施工现场以及缺陷责任期配合服务、配合编制竣工图以及报建报批、编制施工招标期间施工组织设计、出具钢结构工程等深化设计图纸等)及配套设计。同时，配合采购单位完成相关技术标准、科研课题等研究工作。
本工程实施过程中工程规模调整或设计变更引起的相应工作均属于本项目招标合同范围，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需求增加，设计人不得藉此增加任何费用。
二、项目计划
本项目服务期限暂定为2022年7月30日至2023年11月30日，实际进场日期以招标人发出书面通知上载明的日期为准。
计划周期

1.方案设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周期（不含获得批复）：20日历天；

2.初步设计编制周期（不含获得批复）：20日历天；
3.施工图设计周期（不含获得批复）：20日历天；

4.配合施工周期：自开工之日起，至本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5.缺陷责任期：本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370日历天；

（二）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对以上周期进行调整，设计人不得藉此增加任何费用。

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一）设计依据及相关资料
	表一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
	《长沙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国家上级相关部门的批复

	2
	建标104-200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3
	GB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4
	GB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5
	HJ/T90-2004
	《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

	6
	GB/T15190-2014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7
	GB/T51335-2018
	《声屏障结构技术标准》

	8
	GB50009-201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9
	GB50010-2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015版）

	10
	GB50017-2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11
	GB51022-2015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

	12
	GB50018-2002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13
	JGJ82-2011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14
	GB50223-2008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15
	GB50011-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版）

	16
	TB/T3122-2019
	《铁路声屏障声学构件》

	17
	/
	国家、行业颁布实施的相关规范、标准等

	18
	/
	湖南省、长沙市有关地方法规、标准等

	19
	/
	有关会议纪要、公文及政府部门提供的基础资料

	20
	/
	本项目立项依据


四、项目管控要求

（一）关键岗位人员配备要求

	岗位名称
	最低配备数量
	配备要求

	项目负责人
	1人
	5年内参与过城市轨道交通高架车站或市政道路高架的声屏障设计项目，可兼任专业负责人。

	专业负责人
	3人
	参与过城市轨道交通或市政道路高架声屏障设计项目,可兼任项目负责人。其中结构专业1人、环保专业1人、桥梁专业1人。

	专业人员
	4人
	参与过城市轨道交通或市政道路高架声屏障设计项目，不可兼任。其中结构专业1人、建筑专业1人、环保专业1人、桥梁专业1人。


其他:长沙地区项目办公驻地服务人员最低各专业不得少于1人。
项目实施要求
（一）设计总则

1.设计指导思想
1）通过声屏障改造，降低高架区间外溢噪声，解决周边因轨道交通1号线列车运营引起的噪声扰民问题。
2）除保证全封闭声屏障本身的结构安全外，通过复核原桥梁结构的受力情况，应保证加装全封闭声屏障后整个高架桥梁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若不满足相关要求，应采取必要措施。
3）按照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应规范规程要求，设计安全可靠、适用耐久、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做到节约资源、注重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2.设计单位在承担工程设计的任务过程中，应投入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辅助手段及有效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按业主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各阶段设计任务。
3.除本项目服务范围的设计内容外，还应包括本合同与其他合同的接口配合；包括各阶段设计批复的获取；包括本合同内施工、设备招标及施工配合；包括各阶段设计审查意见的落实及按照规划要求、消防审查、建筑有关审查等意见修改设计。
4. 工程建设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所发生的方案调整和工程变更均属于本合同范围内，应按采购单位和长沙市政府制定的相关管理办法规范此类设计行为。
5.各阶段设计文件满足不同阶段的设计深度要求，符合设计文件编制内容格式的要求，技术措施无差错，说明能充分表达设计意图，文字精练，图面清晰。
6.设计中采用的基础资料齐全、可靠，符合有关设计标准、规范的规定，计算正确，计算结果可靠。

（二）各阶段设计主要要求
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除满足国家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省、市相关规定外，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方案、可研阶段
1）方案设计应根据采购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求进行多个方案比选。
2）谈判单位应对选定的实施方案，按专家及职能部门意见和采购单位要求进行完善，达到报建送审方案要求。
3）结构体系应进行初步比选、计算，保证结构方案安全可行。
4）谈判单位应对采用的新技术作详细的介绍，以便进行评审和据以进行下一步的设计。
2.初步设计阶段
1）初步设计阶段须对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使设计具备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并满足以下要求：
①应符合批准的工可设计原则；
②能据以编制、审核工程设计概算；
③能据以进行施工准备；
④能作为各专业施工图设计的依据；

⑤能作为编制施工招标文件和投标限价的依据。
2）谈判单位须根据概算的编制相关要求进行工程设计概算的编制，概算文件中的开项必须齐全完整，须满足工程投资控制的要求。
3）谈判单位必须准确计算技术经济指标，完善建设规模及相关说明。
3.施工图设计阶段
1）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根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初步设计进行编制。
2）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深度要满足以下要求：
①能据以编制施工图预算和投标限价；
②能据以安排材料、设备订货和非标准设备的制作；
③能据以进行施工和安装；

④施工图应提交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查，并通过审查。

3）谈判单位提交的施工图设计成果文件应不存在错、漏、碰、缺等问题。
4）在施工过程中，如采购单位通过方案比选要求谈判单位进行优化设计，谈判单位应无条件配合并及时提供优化设计文件，不影响采购单位施工。
4.报批报建阶段
负责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报建文件的编制工作。提供报建过程中所需要的图纸及相关电子文件等资料，以及必要的专题汇报。回应政府、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意见，并保证设计文件、报建文件符合相关规定，最终获得批准。

5.施工配合阶段
负责施工现场服务以及缺陷责任期配合服务。

六、项目验收
（一）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二）验收标准

	表二  验收标准表

	序号
	验收内容
	验收标准

	1
	方案、可研设计
	1.谈判单位应对选定的实施方案，按专家及职能部门意见和采购单位要求进行完善，达到报建送审方案要求。
2.结构体系应进行初步比选、计算，保证结构方案安全可行。
3.谈判单位应对采用的新技术作详细的介绍，以便进行评审和据以进行下一步的设计。

4.获得可研文件批复。

	2
	初步设计
	1.初步设计阶段须对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使设计具备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并满足以下要求：

1）应符合批准的工可设计原则；

2）能据以编制、审核工程设计概算；

3）能据以进行施工准备；

4）能作为各专业施工图设计的依据。

5）能作为编制施工招标文件和投标限价的依据。

2.谈判单位须根据概算的编制相关要求进行工程设计概算的编制，概算文件中的开项必须齐全完整，须满足工程投资控制的要求。

3.谈判单位必须准确计算技术经济指标，完善建设规模及相关说明。

4.获得初步设计文件批复。

	3
	施工图设计
	1.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根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初步设计进行编制。

2.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深度要满足以下要求：

1）能据以编制施工图预算和投标限价；

2）能据以安排材料、设备订货和非标准设备的制作；

3）能据以进行施工和安装；
4）施工图应提交施工图审查单位，并通过审查。
3.谈判单位提交的施工图设计成果文件应不存在错、漏、碰、缺等问题。

4.在施工过程中，如采购单位通过方案比选要求谈判单位进行优化设计，谈判单位应无条件配合并及时提供优化设计文件，不影响采购单位施工。

5.出具通过施工图审查的预算报告。

6.谈判单位应配合采购单位完成施工招标。

	4
	报批报建
	负责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报建文件的编制工作。提供报建过程中所

需要的图纸及相关电子文件等资料，以及必要的专题汇报。回应政府、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意见，并保证设计文件、报建文件符合相关规定，最终获得批准。

	5
	施工配合及缺陷期整改
	施工现场服务以及缺陷责任期配合服务。


七、考核标准

1、本需求书考核标准未尽之处，参照《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项目勘查设计考核管理规定（试行）》实施。

2、根据勘查设计考核情况，采用考核处罚金等方式对勘查设计单位进行奖罚。

	表三 长沙市轨道交通勘查设计考核处罚金额表

	序号
	处罚事项
	处罚标准

	一、
	人员问题
	

	1
	项目关键人员未按要求配置。
	项目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未按业主要求配置，扣5000元/人，其他关键岗位未按业主要求配置，扣3000元/人。

	2
	设计人员缺席业主组织或通知会议的。
	处罚1000元/人/次

	3
	参加会人员不是本项目专业人员。
	处罚500元/人/次

	二
	勘查设计依据与规范执行不到位。
	违反政策法规、初步设计批复意见或强制性标准的，处罚各相关单位5000元/处；违反、未落实业主或总体单位决策部署，处罚各相关单位5000元/处；违反一般性规范的，处罚设计单位1000元/处。

	三
	进度滞后
	

	1
	未按出图计划或相关文件要求提交设计成果的。
	未依照业主指令（含电话及邮件指令）按时提交设计成果，每超出1天，处罚设计单位500元；涉及调度手册及影响工程进度的，每超出1天处罚设计单位1000元。

	2
	未在规定时间提交文件的，且造成严重影响的（甲方被通报、甲方被考核扣分，影响现场工期需求等）。
	处罚50000元/次

	四
	质量问题
	

	1
	初步设计
	出现重大错、漏、碰、缺项，引起修改初步设计的，处罚1000元/项；文件组成内容、深度不复合设计文件编制规定，处罚500元/处。

	2
	设计接口
	未履行接口对接、会签程序，处罚1000元/次，各专业接口存在矛盾或不一致的，各相关单位处罚1000元/处。

	3
	会议纪要质量不高
	撰写会议纪要不及时或质量不高，处罚1000元/次。

	4
	设计成果达不到业主要求
	处罚2000元/次。

	五
	投资控制
	

	
	初步设计概算
	因设计原因造成投资变化，每标段处处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处罚专业院及总体院1000元/项；每专业超出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处罚专业院及总体院各5000元；引起总概算超概的，除按既有规定追责外，另外罚专业院及总体院各50000元。

	六
	设计配合、施工服务
	

	1
	施工现场服务不到位
	处罚1000元/次。

	2
	未按业主定的时间节点及时提交报建资料以及提交的资料不符合要求致影响工程进度。
	处罚500元/次。

	3
	施工单位、用图单位上报的图纸文件问题，情况属实的。
	处罚500元/次。




